
暑期实验室关闭、使用备案操作说明 

 

根据省教育厅的要求，对于暑期停止使用的实验室，要进行封闭；

对于暑期继续使用的实验室，要进行登记备案。 

为方便师生进行相关操作，特对实验室关闭、使用备案的操作说

明如下： 

 

方式一：PC 端备案 
1.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或联系人登陆“实验室安全管理信息系统”

（labsafe.zju.edu.cn），登陆账号为统一身份认证号； 

2. 点击“实验室信息”，右侧显示所有名下的实验室，点击“查

看”或“确认”进入房间； 

 

 

 

3. 暑期继续使用的实验室，点击“使用备案”完成使用备案； 

4. 对将关闭的实验室，点击“实验室关闭”即完成实验室关闭。 

5. 关闭后的实验室，可根据需要随时再次启用。 

 

 

点击查看名下

实验室房间 点击进入房间 

点击“使用备案”或“实验

室关闭”完成备案申报 



方式二：微信备案 
首先，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浙江大学实验室

安全”，与废弃物处置使用的是同一个公众

号。可通过扫描右边二维码加入关注公众号。 

 

关注后，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 点击下边 “备案/关闭”菜单 

2. 点击中间“暑期实验室备案、关闭区域” 

3. 视需要，点击“关闭实验室”或“暑期备案”。 

4. 关闭后的实验室，可根据需要再次重新启用。 

  



学院查询方式（仅通过 PC 端） 
学院领导和秘书可通过安全系统的“实验室关闭”菜单（见

下图），查询学院所有实验室的备案及关闭情况，具体操作如下： 

1. 登陆“实验室安全管理信息系统”，点击“实验室关闭”菜单； 

2. 欲查询已备案继续使用的实验室时，勾选“暑期申请”菜单，

按“查询”键； 

3. 欲查询已关闭实验室时，勾选“已关闭”菜单，按“查询”键； 

4. 查询未申报实验室，下拉“暑期申请状态”菜单，选择“未申

请”后，按“查询”键。 

 


